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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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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对中方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 

在 2011 年议定书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的基础上，协定附件 5-A（中

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3 页至第 4 页“A. 专业服务”项下的“a. 法律服务”条目由下列新

条目替代： 

服务提供方式：（1） 跨境交付（2） 境外消费（3） 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1. 商业服务 

A． 专业服务 

a． 法律服务  

（CPC861，不含

中国法律业务） 

（1）没有限制 （1）没有限制 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允许已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上海自贸区”）设立

代表机构的新加坡律师事务所

在上海自贸区内与中国律师事

务所联营。联营期间，双方的法

律地位、名称和财务保持独立，

（2）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新加坡律师事务所仅能以代表处形式提供法

律服务。 

代表处可从事营利性活动。 

（3）所有代表在华居留时间

每年不得少于6个月。代

表处不得雇佣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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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代表处的业务范围仅限于以下内容： 

（a）就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允许从事律师业

务的国家/地区的法律及就国际公约和惯例

向客户提供咨询； 

（b）应客户或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处

理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允许从事律师业务的

国家/地区的法律事务； 

（c）代表外国客户，委托中国律师事务所

处理中国法律事务； 

（d）订立合同以保持与中国律师事务所有

关法律事务的长期委托关系； 

（e）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 

按双方议定，委托允许新加坡代表处直接指

示受委托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新加坡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应为执业律师，为

一世贸组织成员的律师协会或律师公会的

会员，且在中国境外执业不少于2年。首席

代表应为新加坡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相

同职位人员（如一有限责任公司律师事务所

的成员），且在中国境外执业不少于3年。 

注册律师。 

 

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联营组

织的客户不限于上海自贸区。联

营组织的新加坡律师不得办理

中国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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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

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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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议定书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的基础上，协定附件 5-A（中

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22 页 “3.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部门由下列新部门替代： 

服务提供方式：（1） 跨境提供（2） 境外消费（3） 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3.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CPC511，

512，5133，514，

515，516，517，

5184） 

（1）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苏州工业园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内设立的新加

（2）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能承揽以下四类建

筑项目： 

（3）没有限制 

                                                        

3 包括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疏浚服务。 

4 CPC 518 的涵盖范围仅限于为外国建筑企业在其提供服务过程中所拥有和所使用的配有操作人员的建筑和／或拆除机器的租赁服务。 

 因缺乏技术可行性，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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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部由外国投资和/或赠款资助的建设项目。 

（b）由国际金融机构资助并通过根据贷款条款进行的国际

招标授予的建设项目。 

（c）外资等于或超过50%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及外资少

于50%、但因技术困难而不能由中国建筑企业独立实施的中

外联合建设项目。 

（d）由中国投资、但中国建筑企业难以独立实施的建设项

目，经省政府批准，可由中外建筑企业联合承揽。 

坡独资建筑企业可分别

承揽位于上海市、苏州

市、天津市、重庆市的中

外联合建设项目。在此情

况下，可免除对新加坡建

筑企业在此类项目中的

外资投资比例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4）除水平承诺中内

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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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议定书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的基础上，协定附件 5-A（中

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31 页 “11. 运输服务”项下的“A. 海运服务”条目由下列新条目

替代： 

服务提供方式：（1） 跨境提供（2） 境外消费（3） 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其他承诺  

11. 运输服务 

A. 海运服务 

- 国际运输（货

运和客运） 

（CPC7211，

7212, 不包括

沿海和内水运

输服务） 

（1）（a）班轮运输（包括

客运）：没有限制 

（b）散货、不定期和

其他国际船运（包括

客运）：没有限制 

（1）（a）没有限制 

（b）没有限制 

A.下列港口服务以合理和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使国际海运提

供者可获得： 

1．领航 

2．拖带和牵引辅助 

3．物资供应、供油和供水 

4．垃圾收集和压舱废物处理 

5．驻港船长服务 

6．助航设备 

（2）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a）设立注册公司，

以经营悬挂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的船队： 

（3）（a）没有限制 

（b）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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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新加坡服务

提供者设立合资船运

公司。 

— 外资不得超过合

资企业注册资本的

49%。 

— 合资企业的董事

会主席和总经理应由

中方任命。 

（b）提供国际海运服

务的其他商业存在形

式：不作承诺。 

7．船舶运营所必需的岸基运营服务，包括通信、水、电供应 

8．紧急修理设施 

9．锚地、泊位和靠泊服务。 

B. 

1.允许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海运服务提供者在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广东自贸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

建自贸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贸

区”）成立外商独资船舶管理公司。 

2.允许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海运服务提供者在上海自贸区、广东

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天津自贸区成立合资海运公司，外资

可以拥有多数股权。 

3.在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天津自贸区设立

的中新合资、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其董事会主席和总经

理可由中新双方协商确定。 

4.在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天津自贸区设立

的合资、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其拥有或光船租赁的船舶

可以按照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天津自贸

区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进行船舶登记。 

（4）（a）船员：除水平承

诺中内容外，不作承

诺。 

（b）以上（3）（b）

下定义的商业存在所

雇用的主要人员：除

水平承诺中内容外，

不作承诺。 

（4）（a）除水平承诺

中内容外，不作

承诺。 

（b）除水平承诺

中内容外，不作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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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新方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 

在 2011 年议定书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的基础上，协定附件 5-B（新

加坡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15 页 “2. 通信服务”项下的“B. 速递服务”条目由下列新条目

替代： 

服务提供方式：（1） 跨境提供（2） 境外消费（3） 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其他承诺  

2. 通信服务 

B. 速递服务 

文件、包裹（不含500克

以下的信件和明信片）

的速递服务 

（为本承诺的目的，信

件指任何书面形式、在

任何类型的物理媒介上

传递并送达（与电子方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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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到一个特定的

收件人，或发件人在信

件或其包装上标明的地

址。信件包括包含类似

通信的邮递品，但不包

括任何书籍、目录、报

纸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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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议定书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的基础上，协定附件 5-B（新

加坡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23 页 “6. 环境服务”部门由下列新部门替代： 

服务提供方式：（1） 跨境提供（2） 境外消费（3） 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其他承诺  

6．环境服务 

B. 固体废物收集服务，

不含危险废物管理

（CPC9402**）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除废物收集者必须在新加坡

设立机构。公共废物收集者数量受限于

新加坡地理区位数量。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固体废物处理服务，不

含废物填埋服务和危险

废物管理（CPC9402**）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除公司必须在新加坡设立外，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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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管理，包括危

险废物收集、清理和处

理（CPC9402**）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除公司必须在新加坡设立外，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C. 卫生及类似服务

（CPC9403）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D. 废气清理服务

（CPC9404）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降低噪音服务

（CPC9405） 

（1）不作承诺
＊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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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风景保护服务

（CPC9406）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其他未分类的环境保护

服务（CPC9409）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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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议定书对协定附件 5（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修改的基础上，协定附件 5-B（新

加坡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 40 页 “11．运输服务”项下的“C. 航空运输服务”条目由下列

新部门条目替代： 

服务提供方式：（1） 跨境提供（2） 境外消费（3） 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 

11．运输服务 

C. 航空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的销售和

营销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不作承诺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不作承诺 

（4）不作承诺 

 

计算机预定系统服务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不作承诺 

（4）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没有限制 

（2）没有限制 

（3）不作承诺 

（4）不作承诺 

 

 


